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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3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23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紫光数码” ）为紫光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电子商务” ）等五家子公司自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的担保（以下简称“本次额度” ）。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披露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5）、《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9）及于2023年5月17日披露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苏州紫光数码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路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 苏州紫光数码为紫光电子商务向兴业银行申请的人民币1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所保证的债务发生期为2023年8月28日至2024年8月27日。

本次担保前，苏州紫光数码在本次额度内对紫光电子商务的担保余额为1亿元；本次担保后，苏州紫

光数码在本次额度内对紫光电子商务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亿元；此外，苏州紫光数码在本次额度内对

其子公司紫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和紫光晓通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2,000万元和人

民币8,000万元，因此本次额度内可用担保额度尚余11亿元。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紫光电子商务的

担保余额（含上述担保）为人民币10.2亿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路支行

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亿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对上述担保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紫光电子商务内控体系健全，市场环境稳定，具有持续经营和偿还债务的能力，加

之其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可有效控制风险。 苏州紫光数码为其担保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其业务的正常开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903,900万元及90,300万美元 （含上述担

保），占公司2022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48.75%。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642,000万元及77,700万美元（含上述担保），占公司2022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的37.68%；其中，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700万美元，占公司2022年末审计后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0.61%。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0月11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 �公告编号：2023－054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3年10月10日（星期二）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0月1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10月1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3年10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光大楼一层118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于英涛

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64名，代表股份数1,053,573,51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6.837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2名，代表股份数838,097,32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03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52名，代表股份数215,476,19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39%。

8、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的李静和唐琼律师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988,043,6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802%；反对63,239,

0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023%；弃权2,290,8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17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172,8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684%； 反对

63,239,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251%；弃权2,290,8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065%。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987,991,8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753%；反对63,286,

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069%；弃权2,294,9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17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121,0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479%； 反对

63,286,7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439%；弃权2,294,9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082%。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987,941,6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705%；反对63,293,

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075%；弃权2,338,6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070,8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280%； 反对

63,293,2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465%；弃权2,338,6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5%。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987,940,9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705%；反对63,341,

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121%；弃权2,290,8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17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070,1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278%； 反对

63,341,7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657%；弃权2,290,8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065%。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987,941,6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705%；反对63,293,

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075%；弃权2,338,6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070,8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280%； 反对

63,293,2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465%；弃权2,338,6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5%。

（5）发行数量

同意987,941,6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705%；反对63,293,

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075%；弃权2,338,6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070,8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280%； 反对

63,293,2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465%；弃权2,338,6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5%。

（6）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同意988,372,5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8114%；反对62,862,

2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666%；弃权2,338,6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501,8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1986%； 反对

62,862,2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8760%；弃权2,338,6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5%。

（7）限售期

同意987,951,5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715%；反对63,283,

3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065%；弃权2,338,6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080,7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319%； 反对

63,283,3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426%；弃权2,338,6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5%。

（8）股票上市地点

同意987,991,7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753%；反对63,241,

9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026%；弃权2,339,8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120,9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479%； 反对

63,241,9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262%；弃权2,339,8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9%。

（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988,048,9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807%；反对59,274,

4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6260%；弃权6,250,102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9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178,19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705%； 反对

59,274,4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4562%；弃权6,250,10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733%。

（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同意987,994,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755%；反对63,240,

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025%；弃权2,338,6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123,3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488%； 反对

63,240,7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257%；弃权2,338,6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5%。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987,991,7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753%；反对63,243,

1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027%；弃权2,338,6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120,9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479%； 反对

63,243,14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267%； 弃权2,338,6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5%。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987,991,0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752%；反对63,243,

8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0028%；弃权2,338,6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120,2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476%； 反对

63,243,8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270%；弃权2,338,6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5%。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988,371,8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8114%；反对62,862,

9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666%；弃权2,338,6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501,1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1983%； 反对

62,862,99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8763%； 弃权2,338,6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5%。

6、审议通过《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992,792,7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2310%；反对58,442,

1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5470%；弃权2,338,6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91,921,9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5.9477%； 反对

58,442,15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1268%； 弃权2,338,6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5%。

7、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同意988,371,8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8114%；反对62,862,

9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666%；弃权2,338,6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501,13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1983%； 反对

62,862,99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8763%； 弃权2,338,6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55%。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同意987,994,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755%；反对62,815,

9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622%；弃权2,763,4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123,3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0488%； 反对

62,815,94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8576%； 弃权2,763,4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936%。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卖出期权行权股份购买协议〉的议案》

同意988,225,9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975%；反对62,584,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402%；弃权2,763,4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355,22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1405%； 反对

62,58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7659%；弃权2,763,4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936%。

1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债权融资方案并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988,220,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7970%；反对62,589,

6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407%；弃权2,763,4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349,6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1384%； 反对

62,589,64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7681%； 弃权2,763,4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936%。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同意988,278,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8025%；反对62,531,

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352%；弃权2,763,4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7,407,5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1613%； 反对

62,531,7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7452%；弃权2,763,4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936%。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1,047,687,8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414%；反对3,107,

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950%；弃权2,777,8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3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46,817,1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6709%；反对3,

107,8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98%；弃权2,777,855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993%。

1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993,226,9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2722%；反对57,583,

1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655%；弃权2,763,4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92,356,2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195%； 反对

57,583,1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2.7869%； 弃权2,763,4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936%。

14、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可行性分析报告》

同意993,172,1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2670%；反对57,637,

9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707%；弃权2,763,4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92,301,3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0979%； 反对

57,637,9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2.8086%； 弃权2,763,4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936%。

1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033,952,24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376%； 反对16,

655,6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809%；弃权2,965,651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81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33,081,50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2354%； 反对

16,655,6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5910%；弃权2,965,6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736%。

16、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047,659,1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386%；反对3,131,

1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972%；弃权2,783,1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46,788,4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6596%；反对3,

131,1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391%；弃权2,783,155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014%。

17、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047,661,6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389%；反对3,128,

6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970%；弃权2,783,15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46,790,9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6606%；反对3,

128,6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381%；弃权2,783,155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014%。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唐琼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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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终局裁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3.涉案金额：公司持有的嘉华信息100%的股权、12,700万元及仲裁机构费用、仲裁员报酬、律师费、

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根据本次裁决结果，以及以前年度对有关损益的处理，预计对本期损

益将产生总额约为7,000万元的损失。 同时，公司将向刘英魁等三个申请人依法追索已经支付的股权转

让对价款12.4亿元（包括已支付约5.1亿元的现金对价和已发行股份）以及其他损失赔偿，但可回收金额

尚存在不确定性。 综上，上述仲裁裁决结果预计不会直接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重大不利影响，亦

不会导致公司触及财务类退市风险。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被申请人” ）于近日收到北京仲

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 ）出具的(2023)京仲裁字第2564号《裁决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及前期披露情况

公司与刘英魁（简称“申请人一” ）以及宁波保税区嘉语春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

“申请人二” ）、宁波保税区嘉惠秋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申请人三” ）就2018年3月

27日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所引起的纠纷事项，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6月1日

予以受理（案号：（2021）京仲案字第2639号）。 本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7月3日、2021年8月3日、2021年8月18日、2021年10月30日、

2021年11月24日、2022年2月9日、2022年3月31日、2022年9月21日、2022年9月28日、2023年4月28日、

2023年5月15日、2023年6月1日、2023年6月8日、2023年8月11日、2023年8月22日、2023年9月13日、

2023年9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重大仲裁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52）、《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60、2021-64、

2021-91、2021-104、2022-06、2022-59、2022-60、2023-19、2023-24、2023-28、2023-43、

2023-44、2023-52、2023-53）和《关于与仲裁事项相关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4）、《2022年年度

报告》。 此仲裁事项于2022年2月19日、2022年12月29日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二、本次仲裁判决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23)京仲裁字第2564号《裁决书》，裁决如下：

(一)确认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以及《债务和解协议》解除；

(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一返还嘉华信息55%的股权、向申请人二返还嘉华信息35%的股权、向申请人

三返还嘉华信息10%的股权；

(三)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一支付违约金25,850,000元、向申请人二支付违约金16,450,000元、向申请

人三支付违约金4,700,000元；

(四)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一支付已缴纳税款的损失13,840,979.38元、向申请人二支付已缴纳税款的

损失51,958,501.09元、向申请人三支付已缴纳税款的损失14,200,519.53元；

(五)被申请人向三申请人支付三申请人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90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财产

保全保险费188,684.60元；

(六)驳回三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七)本案仲裁员报酬2,664,000元(已由三申请人预交1,917,159.9元，被申请人预交800,000元)，由

三申请人承担40%，为1,065,600元，被申请人承担60%，为1,598,400元，被申请人直接向三申请人支

付三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员报酬798,400元，三申请人预交的剩余仲裁员报酬53,159.9元退还三申请

人；

(八)本案本请求机构费用4,430,918.99元(已由三申请人全额预交)，由三申请人承担40%，为1,772,

367.6元，由被申请人承担60%，为2,658,551.39元，被申请人直接向三申请人支付三申请人代其垫付的

本请求机构费用2,658,551.39元；

(九)本案反请求机构费用2,552,428.21元(已由被申请人全额预交)，由被申请人自行承担。

上述裁决所确定的履行义务，被申请人应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 逾期履行的，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办理。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三、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且未达到重大诉讼（仲裁）披露标准的小额诉

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已于2021年对中天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嘉华信息” ）投资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估计，按照预计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12.36亿元；同时，将2018年6月1日

合并日至2021年失控日期间嘉华信息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现金分

红后合计2.87亿元转入2021年度投资损失。

根据本次裁决结果，以及以前年度对有关损益的处理，预计对本期损益将产生总额约为7000万元的

损失。 同时，公司将向刘英魁等三个申请人依法追索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款12.4亿元（包括已支付

约5.1亿元的现金对价和已发行股份）以及其他损失赔偿，但可回收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 综上，上述仲

裁裁决结果预计不会直接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重大不利影响， 亦不会导致公司触及财务类退市

风险。

五、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计划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同时，基于上述仲裁裁决确认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协议已经解除的事实， 公司将立即依法追索刘英魁以及宁波保税区嘉语春华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嘉惠秋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返还公司基于《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已支付的股权转让现金对价款和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北京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23)京仲裁字第2564号《裁决书》。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3-078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联合体牵头单位）与下属子公

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

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及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

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了重庆市建设工程项目。 项目中标金额约为175.76亿元人民币。 项目

建设内容包含重庆轨道交通17号线一期工程、4号线西延伸段站后工程、18号线北延站后

工程、24号线一期站后工程、27号线站后工程、 中梁山大修基地系统设备工程、7号线一期

部分工程施工总承包。

目前相关方尚未正式签署合同，上述项目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3-077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

月27日披露了《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3-070），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集

团” ） 拟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A股

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增持前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不超过增持前公司已发行总股

本的2%，增持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

● 增持计划进展情况：电建集团于2023年10月1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21,000,00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12%。 截至

本公告日， 电建集团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

41,600,000股A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24%。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

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2023年10月10日，公司收到电建集团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增持主体

本次增持主体为电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在实施本次增持前，电建集团持有公司8,

946,403,976股A股股份，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51.9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及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电建集团决定自2023年9月27日

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如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

司A股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增持前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不超过增持前公司已发

行总股本的2%， 增持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 本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3年9月27日发布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3-070）。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电建集团于2023年10月1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公司21,000,00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12%。 截至本公告日，电建集团已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41,600,000股A股股份，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0.24%。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电建集团持有公司8,967,403,976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约为52.06%。 电建集团后续将按照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

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计划实施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电建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3、电建集团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一日

（本次增持前后电建集团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比例与本次增持股份比例的差异，系四舍

五入原因所致。 ）

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3-050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情况

2023年10月10日， 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冯活灵先生有关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

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

始日

质押解

除日

质权人

冯活灵 是 10,000,000 7.72% 0.87%

2020年05月

12日

2023年10月

09日

海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冯活灵 是

10,000,

000

7.72% 0.87% 否 否

2023年

10月09

日

至申请

解除质

押登记

为止

海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为 公 司

申 请 贷

款 提 供

质 押 担

保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冯活灵

129,510,

000

11.29%

15,924,

000

25,924,

000

20.02% 2.26% 0 0 0 0

张海林

123,660,

000

10.78%

123,660,

000

123,660,

000

100% 10.78%

123,

660,000

100% 0 0

张艺林

53,249,

900

4.64%

53,249,

900

53,249,

900

100% 4.64%

53,249,

900

100% 0 0

三亚大兴集团

有限公司

95,132,

742

8.29%

95,130,

000

95,130,

000

99.9971

%

8.29%

95,130,

000

100% 2,742 100%

三亚厚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1,061,

948

0.96%

11,040,

000

11,040,

000

99.80% 0.96% 0 0 0 0

合计

412,614,

590

35.96%

299,003,

900

309,003,

900

74.89% 26.93%

272,

039,900

88.04

%

2,742

0.002

6%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是实际控制人冯活灵先生为公司申请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

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29,900.39万股，占其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72.47%，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6.06%，对应融资余额为159,974.98万元；未

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0,900.39万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74.89%，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26.93%，对应的融资余额为164,974.98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

林、张艺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多笔质押逾期及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张艺

林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面临质押股份被平仓或者被质押权人司法拍卖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

张艺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处置其他有效资产等方式归还质押借款，尽力降

低或避免质押股份被处置造成的不利影响。

上述质押股份数据中：冯活灵先生的1,000万股是为公司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质

押担保，对应融资余额为5,000万元。本次贷款除了上述股份提供质押担保外，还提供了以下担保及抵押

物：①公司提供位于三亚市崖城镇创意产业园区A41-1/2地块，面积为66,666.5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权证号：三土房（2013）字第00797号）及地上工业房产（不动产证书：琼〔2023〕三亚市不动产权第

0005336号、琼〔2023〕三亚市不动产权第0006678号）作为第一顺位抵押担保；②公司提供位于三亚市

田独镇迎宾大道09-11-3地块17,272.36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面积3,641.58平方米房产（土地房屋

权证号：三土房〔2010〕字第04894号）作为第一顺位抵押担保；③子公司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澄

迈分公司名下房产（权证号：琼〔2021〕澄迈县不动产权第0002139号）、（权证号：琼〔2021〕澄迈县不

动产权第0002140号）作为第一顺位抵押担保；④子公司琼海瑞泽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名下房产（房产

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26375号；土地证号：海国用〔2009〕第0946号）作为第一顺位抵押担保；⑤公司以

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 三亚瑞泽双林混凝土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

保；⑥公司股东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3-129

债券代码：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梁欣雨的通知，获悉梁欣雨所持有

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梁欣

雨

否 15,500,000 12.12% 1.03% 否 否

2023年

10月9日

2024年

10月9日

国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实体经

营

合计 一 15,500,000 12.12% 1.03%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注：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508,021,588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梁欣雨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梁欣

雨

127,906,

000

8.48%

49,600,

000

65,100,

000

50.90% 4.32% 0 0 0 0

梁宝

东

8,618,859 0.5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36,524,

859

9.05%

49,600,

000

65,100,

000

47.68% 4.32%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梁欣雨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者被强制过户风险，不存在对公司生

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码：2023-081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精工）于2023年1月6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2023年1月30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含），不超过2亿元（含）的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6.25元/股

的回购价格，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自二级市场回购部分公司A股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2023年度回

购股份”或“本次回购股份” ）。 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为：全部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

份的实施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回购股份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有关

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2023年9月28日收盘，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上述回购股份，累计回购公司股份约1,

509.3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1.22%，最高成交价为4.7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50元/股，累计支付总金额

约为6,978.1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上述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 公司将持续推进回购股份，并根据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1615� �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3-084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能投集团” ）以其直接持有的公司部分A股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本次可交换债券” ）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3〕2104号），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质押登记，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办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6）。

公司近日收到能投集团通知，本次可交换债券，即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已于2023年10月9日完成发行。 本次可交换债券

的债券简称为“23MYEB1” ，债券代码为“137180” ，实际发行规模为4.242亿元人民币，债券期限为

3年，票面利率2.0%。本次可交换债券初始换股价格为25元/股，换股期限为本期债券发行结束日满6个

月后的第1个交易日起至本期债券摘牌日前1个交易日止，即2024年4月10日至2026年10月8日止。 如

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及时披露能投集团本次可交换债券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03396� � � � �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81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11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向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全资子公司南通金诺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金诺” ）进行

实缴注册资本、增资和提供借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南通金诺已办理完成上述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近日取得当地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登

记后，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 南通金诺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93MA27TH423D

法定代表人 李义升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000万元整

住所 南通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海悦路1号综合厂房二

成立日期 2022年09月28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电子专用设备

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958� �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23-04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行项目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注意到市场对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东方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公司承销保荐的浙江国祥IPO项目的关注，现对相关事项作出如下说明：

一、关于承销费的说明

本次发行承销费率综合考虑项目周期、工作量、市场类似规模的承销费率，经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承销费率为7.74%。 此外，本次发行已经暂缓，保荐机构尚未收取承销费。

二、关于投资情况的说明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的投资基金东证汉德于2018年

10月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从浙江国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祥控股” ，系浙江国祥控股股东）、

绍兴博观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处取得了浙江国祥的股份，东证汉德的入股价格系依据浙江

国祥彼时外部股权转让的公允价格为基础确定。

国祥控股借助专业投资机构拓宽对外投资渠道，分别出资东证周德、东证夏德、东证唐德及东证合

创，该等行为系国祥控股基于自身资金管理需求的独立投资行为。

上述相关内容已在浙江国祥招股说明书等公开文件中说明披露，敬请投资者参阅。 公司当前正全

力配合做好项目专项核查工作。 公司将持续规范运作、合规展业，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636� � � � � � � � �证券简称：智明达 公告编号：2023-081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的自愿

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8,000万元至9,4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520万元至1,920万元，同比增长6.95%至25.67%。

2、预计2023年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500万元至2,4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

盈，将增加1,999万元至2,899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2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80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99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 报告期内，公司下游需求增长，订单交付增加，收入规模持续增长。

（二） 公司转让部分参股公司股权，投资收益增加。

四、风险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为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数据，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1日


